附件3
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现场核查报告
根据《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》及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
生产许可审查细则，核查组于年月日至年月日对（申请人名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行了现场核查，结果如下：
一、现场核查结论
（一）现场核查正常开展，经综合评价，本次现场核查的结论是：
	序号
	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类别
	类别名称
	品种明细
	执行标准及标准编号
	核查结论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……
	
	
	
	
	


（二）因申请人的下列原因导致现场核查无法正常开展，本次现场核查的结论判定为未通过现场核查：
□不配合实施现场核查；
□现场核查时生产设备设施不能正常运行；
□存在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申请材料；
□因申请人的其他主观原因。
（三）因下列原因导致现场核查无法正常开展，中止现场核查：
□因不可抗力原因，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现场核查无法正常开展的；
□因申请人涉嫌食品安全违法且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立案调查的。 
核查组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意见：
核查组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观察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二、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现场核查得分及存在的问题
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类别及类别名称：
	核查项目分数
	实际得分

	生产场所（分）
	（分）

	设备设施（分）
	（分）

	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（分）
	（分）

	人员管理（分）
	（分）

	管理制度（分）
	（分）

	试制产品检验合格报告（分）
	（分）

	总分：（分）；得分率：     %；单项得分为0分的共项

	现场核查发现的问题

	核查项目序号
	问题描述

	
	


核查组长签名：申请人意见：
核查组员签名：
观察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注：1. 申请人申请多个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类别的，应当按照类别分别填写本页；
2. “现场核查发现的问题”应当详细描述申请人扣分情况；核查结论为“通过”的食品类别，如有整改项目，应当在报告中注明；对于核查结论为“未通过”的食品类别，应当注明否决项目；对于无法正常开展现场核查的，其具体原因应当注明。
